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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教函〔2019〕10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答复类型：B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
第 1130 号建议的答复函 

 

陈照星、叶巧真代表： 

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泉州市各县（区）教师进修学校

建设的建议》收悉。现将建议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市、县两级有关政府部门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县级教师进修学

校建设,做了以下工作： 

一、成立调研组进行专项调研 

去年全省有 7所教师进修学校通过县级教师进修学校标准

化建设与评估工作，泉州没有一所通过，这确实与泉州经济、社

会、教育发展不匹配，为推进县级教师进修学校标准化建设工作，

2019 年初，泉州市教育局成立由泉州市委教育工委委员、泉州

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为组长，泉州市教育局中教科、人事

科及泉州市教科所有关人员为组员的“增强教科研水平 提高教

育教学质量”专项课题调研组，于 3月份赴鲤城、晋江、德化等

县（市、区）进行专项调研，围绕创标工作存在的问题、困难、

思路、对策等进行座谈，调研组成员结合各自工作职能进行现场



 

 — 2 — 

指导，同时建议进修学校对标找差距，梳理并列清单，逐项落实，

加强纵向横向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尽力争取顺利通过。 

二、将助力进修校建设写入政府文件 

此前，我局也曾多次协调市人社局，争取按《福建省教育厅

关于开展县级教师进修学校标准化建设与评估工作的意见》（闽

教师〔2017〕77 号）要求，将“县（市、区）级教师进修学校

专业技术高级岗位提高至 50%”写入泉州市教育局等四部门联合

出台的《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

相关工作要求的通知》文件中，但由于“县（市、区）级教师进

修学校专业技术高级岗位提高至 50%”是教育厅独家制定的文件

内容，人社部门暂未认可。 

为助力进修校建设，在市教育、人社、编办、财政等四部门

联合下发的《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

改革相关工作要求的通知》中，明确“推动县级教师进修学校到

2022 年全面完成标准化建设并建成若干所示范校，县（市、区）

因地制宜为进修学校发展提供政策支持，通过整合进修校与教科

研、装备电教等机构的职能和资源，确保县级教师进修学校办学

场所，编制、人员、岗位职数、硬件设施配备等符合省定建设和

评估要求”，为创建工作提供依据。同时，要求“严选学科理论

水平高、一线教学经验丰富、组织协调能力强的教师担任教研员，

探索教研员一线任课制度，切实保证教研员队伍的科研、指导、

示范和引领作用”努力提高教研员队伍素质。  

三、各有关县（市、区）相继出台有关政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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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不完全统计，南安市、德化县已相继出台《关于进一步加

强县教师进修学校建设的意见》，在编制、职称职数、经费等方

面加大力度，细化各主体的职责，形成合力，推动教师进修学校

的标准化及示范性建设。相信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，在

各进修校的不懈努力下，我市能够力争实现到2020年全市有60%

左右的县级教师进修学校实现办学标准化、到2022年全市所有县

级教师进修学校全面实现标准化的建设目标，让县级教师进修学

校办学水平与服务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能力全面提高，助力县域

教师专业发展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。 

四、将持续推进进修校建设 

市人社局将结合推进中小学教师“县管校聘”管理体制改革，

指导县（市、区）人社部门在实施岗位设置时，对承担重要职能、

人才密集的科研机构，予以适当的倾斜、提高；市财政部门将配

合市教育局督促各县（市、区）贯彻落实《福建省教育厅 省委

编办 省财政厅 省人社厅关于加强教师进修院校建设的意见》，

按照当地中小学、幼儿园和中职学校教师核定工资总额（含绩效

工资）1.5-2.5%的比例落实教师培训专项经费，并将教师培训专

项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；虽然教师编制配置标准的制定权在省

级，按照机构编制分级管理体制，县级进修校编制由各县(市、

区)统筹研究决定，市委编办将承上启下，就代表提出的调整县

级进修校编制配置标准问题，积极向省委编办反映、沟通请示，

争取省上政策支持，同时积极做好县级指导工作；市教育局“增

强教科研水平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”专项课题调研组形成调研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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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中，将积极向领导建议，为激励进修校创标工作，对在 2020

年前通过标准化进修校、示范性进修校评估对象，通过教育专项

经费分别予以 5 万、10 万的奖励，2020 年之后通过评估对象，

分别予以 3万、6万的奖励。 

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，一如既往地积极争取各方面支持，

进一步推动县级教师进修学校标准化和示范性建设，提高进修校

师资队伍整体素质和教科研水平，促进区域教育教学质量提升，

加快教育事业发展。最后再次感谢您对我市教育事业发展的关心、

理解与支持。 

    分管领导：刘殊芳 

经办人员：林明珠 

联系电话：28966008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

2019 年 6 月 3 日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、市委编

办、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6 月 3 日印发 


